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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00135.HK) 

 
二零一四年六月十二日舉行之 
股東週年大會 – 投票表決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載於 2014 年 4 月 4 日及 5 月 9 日股東週年大會通告内所有決議已於 2014

年 6 月 12 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上經股東以點票方式表決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茲提述昆侖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14年4月4日及5月9日之股東週年大會通告（「通

告」）。除非另有訂明，本公佈中所用詞彙與該等通告所定義者具備相同涵義。 

 
本公司於二零一四年六月十二日舉行之股東週年大會上各項提呈議案之點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贊成 反對

1. 省覽，考慮及採納截至二零一三年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年度經審核之財務報表及

董事報告書與核數師報告書。 

 
3,321,264,538 (99.97%) 

 
1,032,000 (0.03%) 

2. 宣派本公司每股普通股 23 港仙之末期

股息。 3,322,574,538 (100.00%) 0 (0.00%) 

3. (A) 重新選舉吳恩來先生為本公司之

執行董事。 3,317,518,689 (99.84%) 5,237,849 (0.16%) 

 (B) 重新選舉成城先生為本公司之執

行董事。 
3,316,588,649 (99.84%) 5,237,849 (0.16%) 

 (C) 重新選舉劉華森博士(其已於

本公司任職超過九年)為本公

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 

 
3,284,455,223 (98.85%) 

 
38,301,315 (1.15%) 

 (D)  重新選舉李國星先生(其已於

本公司任職超過九年)為本公

司之獨立非執行董事。 

 
2,730,924,953 (82.19%) 

 
591,831,585 (17.81%) 

4.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截至二零一四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董事酬金。 
3,321,626,538 (99.97%) 1,148,000 (0.03%) 

5. 委聘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下一

年度之核數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

其酬金。 

 
3,322,772,538 (99.99%) 

 
2,000 (0.01%) 

6. 批准發行股份之授權（列於召開大會之

通告內第六項普通決議案）。 2,220,182,451 (66.83%) 1,101,719,393 (33.17%) 

7. 批准股份購回之授權（列於召開大會之

通告內第七項普通決議案）。 3,322,770,538 (99.99%) 4,000 (0.01%) 

1 
 



2 
 

 
8. 批准根據第七項普通決議案購回的股份

數目而擴大根據第六項普通決議案發行

股份之授權（列於召開大會之通告內第

八項普通決議案）。 

 
2,277,879,576 (68.55%) 

 
1,044,894,962 (31.45%) 

9. 考慮及批准委任趙永起先生為本公司執

行董事。 
3,317,532,689 (99.84%) 5,241,849 (0.16%) 

由於超過 50%投票贊成以上第 1 至 9 項決議案，故第 1 至 9 項決議案以普通決議案形式獲正式通過。

 
本公司於股東週年大會當日之已發行股本為8,072,390,303股，此乃給予股東有權出席股東週年大

會並於會上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提呈議案之股份總數。概無本公司之股份賦予任何股東權利出

席股東週年大會並僅可就提呈之決議案投反對票。  

 

本公司股票過戶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於股東週年大會上擔任投票表決之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昆侖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香港，二零一四年六月十二日 劉克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吳恩來先生為主席兼執行董事、趙永起先生為行政總裁兼執行

董事、張聞博先生為總裁兼執行董事、成城先生為高級副總裁兼執行董事；及劉華森博士、李

國星先生以及劉曉峰博士均為獨立非執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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